
黄冈师范学院学生住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高校学生宿舍是大学生生活、学习和交往的重要场所，学生住宿管

理是高等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学生住宿管理，维护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秩序，营造安全稳定、洁净舒适的学生住宿环境和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公寓文

化氛围，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以及《黄冈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等有关法

规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类全日制在校生。

第二章 住宿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三条 学校成立分管校领导任主任，学生工作部（处）、保卫处、后勤保

障处等部门及各院（系）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下称宿管会），

全面负责学生住宿管理工作。宿管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学生宿舍日常管理、服务、

协调、督办等具体事宜，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处）。

第四条 学生宿舍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行为管理主要由学校有关部

门、院（系）负责。学生工作部（处）、各院（系）及学校其他相关部门负责落

实教育部“五进”学生公寓的有关要求，促使政治辅导员进公寓、学生党团组织

进公寓、安全保卫工作进公寓、学生自我管理组织进公寓、校园文化进公寓。

第五条 学生工作部（处）主要负责学生宿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明

寝室”创建、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和违纪处分等工作；负责“五进”学生公寓的组

织实施。

第六条 保卫处主要负责学生宿舍周边环境的治理，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宿舍

楼内各种治安和刑事案件，负责学生宿舍消防安全设备的配备和安全检查。

第七条 后勤保障处主要负责学生宿舍基本建设、水电设施设备的更新和房

屋大型维修。国资处负责大批家俱的更新和采购。

第八条 各教学院（系）和其他相关部门协同学工部（处）做好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注意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对学生在宿舍内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协助处

理学生宿舍违纪现象。

第九条 学生宿舍的物业管理工作由学校学生工作部（处）及社会化公寓业



主负责。学生工作部（处）和社会化公寓业主设立专门的学生宿舍管理机构，主

要承担下列工作：

（1）负责做好学生宿舍分配、调整工作；

（2）负责学生宿舍财产管理，宿舍楼内小型（零星）水电维修与管理；

（3）负责宿舍内务管理、环境卫生的检查管理；

（4）负责学生宿舍日常安全检查、保卫。负责学生宿管委员、宿舍内学生

勤工助学、安全值班学生的岗位安排和考核；

（5）负责开展公寓文化建设和“文明寝室”创建等活动，指导学生公寓学

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开展工作；

（6）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协调各院（系）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

行为管理等工作。

第十条 成立学生公寓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或称学生宿管会），鼓励学生

民主参与宿舍管理，参与安全卫生和文明监督岗值班，参与宿舍文化建设活动，

充分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作用。

第三章 学生住宿安排

第十一条 学生住宿由学生工作部（处）进行统一安排和调整。学校根据需

求计划确定校区布局，学生工作部（处）根据学校决定，拟订具体分配方案，报

学校审定后执行。

第十二条 学生一般按院（系）、班级相对集中住宿，住宿分配遵循以人为

本、相对稳定、资源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十三条 学生原则上不得在校外住宿。极少数确有特殊情况需在校外住宿

的，应当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学生家长签字、所在院系审核、学工部审批，

并签订校外住宿安全协议。

第十四条 学生住宿分配方案一经学校审定，各院系、部门、楼栋管理员和

学生均不得擅自变更。对于擅自变更住宿的，学生工作部（处）有权予以纠正。

第四章 学生入住、退宿及宿舍调整

第十五条 学工部学生宿舍事务科根据学生住宿分配方案，安排学生住宿。

学生凭住宿通知单到指定的楼栋和宿舍住宿，并到楼栋值班室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领取钥匙和凳子。



第十六条 学生因转学、休学、退学、参军入伍等情况退宿，凭学校有关部

门出具的有效证明，到学生工作部（处）学生宿舍事务科办理退宿手续，学校财

务处按有关规定退费。

第十七条 学生毕业离校，应按照毕业离校的程序安排，到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宿舍事务科办理退宿手续。在各项离校手续办理完毕后，毕业生应在学校规

定的时间内离校。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留校住宿时，须凭所在院（系）的证明到学

生宿舍事务科办理暂住手续，暂住时间一般不超过 7天。

第十八条 学生按指定的宿舍和床位住宿，不得自行调换。个别特殊情况需

要调整住宿时，由学生所在院（系）与学生宿舍事务科协商决定。

第十九条 学生工作部（处）对学生宿舍利用情况定期进行清查，对休学、

退学等腾空的床位进行调整、利用。

第五章 财产设备管理

第二十条 学生宿舍室内财产设备属学校和业主所有。学生工作部（处）作

为宿舍财产设备的使用和管理部门，具体行使管理权限，负责室内公共财产设备

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对室内家具、设备、设施进行登记、检查和维修，保证室内

财产设备正常使用。

第二十一条 学生对室内财产设备有使用权，并承担保全责任。学生入住时，

应及时对室内财产设备进行逐项清点核对，若发现短缺或损坏的，应于当天向楼

栋值班室报告。使用过程中应要妥善保管，不得损坏丢失。

第二十二条 学生离校或退宿时，学生宿舍事务科对室内财产设备进行逐项

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办理退宿和离校手续。学生宿舍调整时，需办理

财产转移交接手续。

第二十三条 破坏或丢失公共财产设备，当事人应照原价赔偿；未办理正当

入住手续或未按规定时间离宿的，期间损坏、遗失公共财产设备的，须予以赔偿；

情节严重者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四条 财产赔偿的责任由学生宿舍事务科确认，当事人如有异议，可

于 7日内向学生工作部（处）提出复议。

第二十五条 学生入住期间，私有财物的安全和保管责任由学生个人负责。

第六章 水电管理



第二十六条 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学生宿舍的水电供应、维修和管理，保

证学生宿舍水电正常供应和用水用电安全。

第二十七条 水电以宿舍为单位实行定额管理，按学生人数包干使用。空调

用电全额计量，实行预付费管理，费用由学生分担；照明用电量定额每人每月 8

度，用水量定额为每人每月 5 吨，每学年按 9.5 个月计算，超出定额的部分，

由学生自理。

第二十八条 积极参加节约型校园建设活动，爱护水电设施设备，自觉节约

水电资源。杜绝“长流水”、“长明灯”现象。

第二十九条 学生宿舍禁止使用电炉、热得快、电热杯、电饭锅、电磁炉、

电烙铁、电热水器、取暖器等大功率电器，禁止私接乱拉电线，禁止擅自改造水

电管线，禁止私自拆卸供电设备。

第三十条 学生宿舍事务科对宿舍用电情况进行经常检查，发现违规行为，

立即进行纠正。对违规使用的电器予以没收或扣留，对私接电线予以拆除，对偷

电行为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报学校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

第七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三十一条 学生应爱护宿舍内外环境卫生，共同营造洁净、舒适、和谐、

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第三十二条 学生入住期间，必须坚持做好内务整理，保持室内和公共场所

整洁、美观。宿舍室内卫生由本室学生轮流负责清扫。楼栋管理员对宿舍内务情

况进行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教育或纠正。

第三十三条 自觉维护宿舍环境卫生。宿舍内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从窗口乱

丢废弃物，不准乱倒垃圾和污水，不准在墙壁上乱贴乱写乱画，不准在宿舍楼内

燃烧物品。垃圾实行袋装化和分类存放处理，每日将垃圾按环保要求分类装袋，

放入楼栋垃圾桶内，由保洁人员集中外运。

第三十四条 学生宿舍应保持安静。在宿舍学习、休息、娱乐、交谈等，应

顾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合理需求。不得在楼栋内嬉戏、吵闹或大声喧哗，不得在

楼栋内打球，不得大音量播放音乐，不得在宿舍楼内饲养动物。

第三十五条 维护寝室室外环境卫生，不污染和破坏公共环境、不破坏公共

设施。



第八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六条 学生宿舍安全由学校相关部门、业主和学生共同负责。宿舍楼

日常安全值班由楼栋管理员负责。

第三十七条 学生凭证件进入学生宿舍，外来闲杂人员、异性同学未经允许

不得进入宿舍楼。宿舍区内，严禁提篮叫卖、摆摊设点、兜售商品，或未经许可

从事其他商业营销活动。

第三十八条 安全值班人员佩证上岗，认真履行安全巡查、出入管理、来访

登记等各项制度。

第三十九条 学生应当学习、知晓安全管理的各项制度规定，应妥善保管私

有贵重物品，防止被盗。发现财物被盗或可疑人员，应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和楼

栋管理员报告。学生不得翻越阳台和门窗进入自己或他人宿舍；没有楼栋管理员

在场，学生不得撬锁进入宿舍。

第四十条 发现火灾隐患，应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或学生宿舍事务科报告；

发生小型火情，应及时扑灭，并向楼栋管理员报告；出现火灾，应及时组织扑救，

并立即同时向公安消防部门、学校保卫部门、楼栋管理员报警，同时组织学生撤

离现场；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在场学生应保护现场，及时报告楼栋管理员、学校

保卫部门或公安机关，并协助处理。

第四十一条 宿舍区内严禁聚众闹事、打架斗殴、酗酒赌博，严禁使用或威

胁使用暴力手段；宿舍内禁止使用煤气炉、煤油炉、酒精炉等各类明火器具生火

做饭；禁止卧床吸烟；禁止在蚊帐内使用台灯、充电器、电吹风、蜡烛等；禁止

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及放射性物品；禁止私藏、使用枪支弹药和管制

刀具；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四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损坏和挪用消防器材，不得破坏消防标示，不得在

消防通道上堆放杂物，不得使用消防用水。

第四十三条 发现违纪问题，应及时予以劝诫和纠正。对于违反本办法相应

规定，给集体和他人带来安全隐患，又拒不接受批评教育和整改的人员，发现安

全隐患不按规定报告或蓄意破坏安全设施、隐瞒违纪事实的人员，将视情节轻重

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第九章 其 他

第四十四条 学生不得擅自留宿他人，不得随意进出异性宿舍，或在异性宿



舍滞留。

第四十五条 携带大件、贵重物品离开宿舍楼，须主动到楼栋值班室办理登

记手续。

第四十六条 遵守学校考勤纪律和作息制度。冬季晚 10：30、夏季晚 11：

00 后回宿舍，视为晚归。晚归的学生必须填写晚归登记表，出示有关证件并说

明晚归原因。

第四十七条 异性学生因事进入楼栋应主动出示证件并按规定登记，否则不

得进入。

第四十八条 在宿舍内使用计算机或互联网络，应遵守作息时间，不影响他

人学习和生活。

第四十九条 学生在宿舍区内开展社团活动，须遵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

严禁利用学生宿舍从事黄色的、反社会活动，严禁利用学生宿舍从事传销、“法

轮功”等违法违纪活动。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学生工作部（处）可依据本

办法及其他有关制度制订本办法的实施细则。学校原订制度与本办法不一致时，

按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学工部（处）

2017年 8 月 23日


